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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城大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公司董事长、总裁相关经营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0年3月23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总裁相关经营事项的议案》。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为

提高决策效率，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批准，授权公司董事长、总裁决定下列

经营事项： 

一、对外投资事项 

1、房地产项目投资：授权公司董事长根据房地产业务经营实际情况，全权

决定与土地获取有关投资事宜，授权金额为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 12 个月内累计

投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30 亿元，土地获取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通过参加公开市场

土地、股权招拍挂竞买及收购兼并等其他方式。 

2、新能源业务投资：授权公司董事长决定新能源项目（含动力锂电池、电

解液添加剂及相关产业链项目）投资，授权金额为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一年内累

计项目投资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 

3、投资理财：授权公司总裁决定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范围内使用闲置自有

资金进行投资理财（包括一、二级市场证券投资等），在授权额度和实施期限内，

资金可循环使用。对在授权期限内已投资的标的处置由经营层根据投资标的及市

场变化的具体情况决定，不受授权期限的约束。 

二、借款授信事项 

在新增贷款后资产负债率不超过 70%时，授权公司总裁决定单笔金额不超过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且全年实际借款发生额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的资

金拆入事项。 

三、关联交易事项 



 

授权公司董事长决定 12 个月内累计关联交易发生总金额在人民币 2,000 万

元以下，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额绝对值 5%以下的关联交易。 

上述授权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下一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时。 

四、独立董事意见 

1、独立董事认为上述在一定额度范围内授权公司董事长、总裁相关经营事

项，有利于公司提高经营决策效率，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2、授权公司总裁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事项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公司计划使用的资金为公司自有闲置资金，

我们未发现使用募集资金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安排用于证券投资的现象。公司使用

暂时自有闲置资金用于投资理财（包括一、二级市场证券投资），有利于提高公

司资金使用效率和财务收益。公司在满足经营性资金需求的前提下进行投资理财，

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运作和资金需求造成影响，亦不会对公司治理及依法合规经营

造成不利影响，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特此公告。  

 

                                            冠城大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25 日 


